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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农计〔2023〕43号

关于做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工作
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（2023—2030）年》（农

计财发〔2023〕6号）以及《关于支持粮油等重要农产品产能提

升有关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计财〔2023〕20号）要求，

现就做好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贴息对象

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的农户、家庭农

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。

二、贴息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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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《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（2023—2030年）》

和《江苏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引领示范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30

年）》要求，贷款用途为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

建设或相关固定资产设备购置等，包括新建和升级改造。

（二）总投资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并纳入“省农业农村重大

项目管理系统”监测。

（三）农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中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内容的贷

款，连片实施、涉及多个主体的项目可打捆打包申请补贴。

（四）已获得各级各类财政支持资金，且超过总投资 30%的，

不再享受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政策。

三、贴息标准

对符合贴息条件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当年贷款予以不超过

2%标准补贴，且建设主体当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不得高于中国

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 70%，

具体贴息标准依据年度相关省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安排确定。单

户主体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/年，贴息年限与建设期限一

致且最长不超过 3年。

四、贴息流程

（一）贴息申请。符合贴息条件的建设主体向县（市、区）

农业农村部门提交贴息申请，并纳入“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管理系

统”监测。



— 3—

（二）审核公示。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确认，审

核包括项目现场审核和财务审核，可以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。

审核后按规定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报送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。

（三）汇总上报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汇总后按种植业、畜

牧业、渔业、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等行业，于每年 12月 20日前

分别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业务处室。

（四）资金分配。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全省贴息申请情况，向

省财政厅提出贴息资金分配方案，省财政于次年安排贴息资金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制订设施农业建设实施方案，建

立健全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库，与银行、担保等金融机构建立信息

共享工作对接机制。

（二）坚持公开公正公平，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解读

政策，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群众准确理解掌握。

（三）总投资 500万元以下项目，有条件的地区可参照省级

贴息政策制订地方具体贴息政策，统筹相关财政支农资金予以贴

息。

联系人：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黄婷 025-86263939，市场信息

处刘飞 025-86263121，种植业处李岩 025-86263049，畜牧业处方

昳 025-86263901，渔业处张鑫 025-86263096，农机行发处黄延珺

025-86263046，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纪晟 025-836331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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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江苏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申请表

2. XX年度 XX市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申请汇

总表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财政厅

2023年 10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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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申请表

单位（个人）名称 （公章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单位地址

项目名称及编号

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所属行业

主要建设内容

贷款金额

（万元）

贷款利率

（%）
贷款期限

贷款用途
拟申请贴息额

（万元）

贷款银行

（机构） 负责人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担保公司

（机构） 负责人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县（市、区）

农业农村部门

意见

同意贴息额___________万元

不同意

负责人： （单位公章）

注：1.项目编号在“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管理系统”中生成；

2.所属行业分为设施种植、畜牧、渔业、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等；

3.无担保公司（机构）则不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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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年度 市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申请汇总表
设区市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设区市
县（市、

区）

设施农业

所属行业

单位

（个人）

名称

项目名称

(项目编号)

主要

建设

内容

项目投资 (万元) 贷款情况 拟申请贴息

额

(万元)

县（市、区）农

业部门审核意

见总投资
其中:银行

贷款

放款

银行

贷款

用途

贷款

利率

贷款

期限

例

1.种植

2.畜牧

3.渔业

4.冷链物流

和烘干设施

合计

1

2

3

...

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8日印发


